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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西安高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建设项目环评技术服务项目
二、项目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相关规定。
三、服务内容
对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审批权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审批事项提供服务，根据管辖区域内相关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按照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的要求，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踏勘、技术审核、环评报告复核等相关服务。
 具体服务内容有：
（一）根据采购人确定的会议时间、地点，联系参会专家及相关人员，主持召开技术评审或现场审核会议；
（二）根据会议安排通知参会专家及其交通出行，做好专家费用付款事宜，固定专家费用标准为每个项目500.00元/人；
（三）配合采购人完成关于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相关技术服务的其他相关工作。
四、项目服务团队和人员要求 
（一）供应商应有健全的组织机构，有完善的内控制度和质量保证体系以及技术经济档案管理制度，有良好的服务态度和较好的社会信誉。近三年未因业务质量问题、数据泄密等各类违规行为受到有关部门处理处罚。 
（二）供应商需为本项目设置专职负责人及业务团队（负责人必须具备环评技术服务工作三年以上经验、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持有环保工程师资格证）。在项目实施期间，项目专职负责人不得更换，如出现不可抗力原因需更换的，必须向采购人提交书面申请，并详细说明更换的原因、替代人员的简历等，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更换。采购人保留因人员素质和能力达不到要求而更换人员或解除合同的权力。
（三）供应商需熟悉陕西省、西安市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评估工作流程；熟悉陕西省、西安市专家库内专家基本情况及专业类别。
五、服务质量要求
（一）及时高效。确保服务流程执行过程中的主要信息能够及时、有效地在采购人及专家之间传递。
（二）分工明确。服务团队工作人员要认真做好安排部署，明确自己的工作职责，积极主动，热情耐心，不推诿扯皮。
（三）公正廉洁，诚信务实，严格准守保密制度；建立有效的自我监督和完善体制，加强对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提高服务水平和工作质量。
六、本项目采购预算：200000.00元，最高限价：200000.00元
七、服务期限
三年。本项目一次招标沿用三年，合同一年一签（所提供服务经采购人考核合格，且采购内容不变、采购预算有保障、服务价格不变或降低的，采购人可根据实际需要决定是否续签下一年度合同。若在合同实施过程中出现预算调整、需求变更、政策调整、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或成交供应商服务无法达到采购人要求等情形，采购人有权不再续签或提前终止合同，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八、项目地点：西安高新区范围内，具体按照采购人要求为准。

